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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信息

廖述兰律师2012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，获得法学硕士学位。同年加入上海瀛泰律
师事务所，2013年取得律师执业证独立执业至今。擅长婚姻家事与私人财富管理业
务领域。

在婚姻家事诉讼服务方面，廖述兰律师承办了大量婚约、同居、离婚、继承、征收

、分家析产、房屋买卖与租赁、赠与无效、重婚、家暴、代持、股权转让、债权债

务以及其他婚姻家事诉讼案件。

在婚姻家事非诉法律服务方面，廖述兰律师已为客户提供的法律服务包括：婚前财

产梳理、规划、婚前协议及配套起草+公证；婚内夫妻财产约定拟审（或+公证）；
离婚咨询、与对方协商谈判、离婚协议起草、离婚登记指导、婚内公司相关权利义

务切割；现有财产梳理、法律风险分析及建议、生前安排及身后规划、遗嘱拟审、

遗嘱执行与遗产管理；个人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调研分析、监护、财产安排与监督

、遗嘱、遗产管理及慈善以及私人订制化整体养老法律服务；房屋买卖协商谈判、

协议拟审；常年私人法律顾问服务等。

廖述兰律师以丰富的诉讼经验与专业、细致的非诉法律服务赢得了客户的首肯，树

立了鲜明的竞争优势和良好的服务口碑。2020年经上海市律师协会专业水平评定为
婚姻家庭专业律师。

代表业绩

· Lisa（法国籍）与陈先生（中国籍）在法国结婚后定居上海，双方因感情不和准备
离婚。双方对离婚、子女、财产分割均无异议，但无法通过民政局协议离婚，故委

托功承瀛泰律师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。双方在法院诉前调解阶段达成调解，由法院

出具调解书快速离婚，满足了客户的需求；

· 李女士与张先生长期感情不和，李女士先后两次向法院起诉离婚，法院均判决不准
离婚。李女士委托功承瀛泰律师第三次向法院提起诉讼，主要诉求为离婚。功承瀛

泰律师经仔细梳理双方分居证据、对方过错等材料，经与法院、对方多次沟通，最

终在法院主持下，对方同意离婚，并就子女问题、主要财产问题达成调解。关于涉

及第三人的债权、债务、以及房产等，双方一致同意另案解决，实现了客户快速离

婚的诉求；

· 代理某集团实际控制人配偶离婚纠纷及股权转让纠纷案。黄女士（化名）因其丈夫
出现婚外恋情（并育有私生子），委托瀛泰婚姻家庭与财富管理团队提起离婚诉讼

，以最大化维护自己之合法权益。瀛泰婚姻家庭与财富管理团队接受客户委托后发

现，在其丈夫出轨并育有非婚生子的同时，已经开始进行系列股权转让。经过律师



的分析，其中不乏有因资本运作而进行的正常股权系列股权转让，亦有部分股权转

让存在“转移夫妻”财产之重大嫌疑。于是，本律师团队从离婚纠纷、股权转让纠纷
、与第三者不正当关系等多个维度为客户制定了诉讼维权策略，并获得了客户之认

可；

· 陆女士在与夏先生的离婚纠纷案件中，同时启动民间借贷合同纠纷、赠与合同纠纷
、确认合伙企业份额代持纠纷、征收补偿利益分割纠纷等，导致时间成本、精力成

本、诉讼费及律师费成本均较高。陆女士更换律师后委托功承瀛泰律师代理离婚纠

纷案件，经充分搜集、整理、提交财产相关证据，并与法官及对方多次沟通，对方

同意其他4个关联案件所涉财产在离婚案件中一并处理，陆女士最终撤回其他4个案
件的起诉，节约了客户的成本，并缩短了诉讼时长，最大化维护了客户的合法权益

；

· 袁女士以配偶蒋先生过世前留有打印遗嘱为由，要求继承蒋先生全部遗产。蒋女士
为蒋先生与前妻生育的女儿，委托功承瀛泰律师应诉。经对该打印遗嘱进行分析，

律师发现该打印遗嘱未按照法律规定每页签字签署日期，虽然有见证人在最后一页

签字，但蒋先生本人只摁了手印未签字，不符合打印遗嘱的形式要件，故而从打印

遗嘱无效角度进行抗辩。法院最终支持了律师的观点，认定该打印遗嘱无效，判决

按照法定继承分割遗产，维护了蒋女士的合法权益；

· 刘女士离婚时取得两个女儿的抚养权，但因离婚时张先生无工作且名下资产不多，
法院判决张先生支付每个女儿1000元/月的抚养费，完全难以覆盖两个女儿的实际费
用。后，刘女士获悉张先生已经找到工作，工资到手2万余元每月。故委托功承瀛泰
律师提起诉讼，要求增加抚养费至每名子女5000元/月。法院根据刘女士提供的证据
认为，支持每名子女抚养费3000元/月，同时因刘女士曾通过微信、电话等方式就子
女的兴趣班、补习班、暑假旅行等费用开支征求张先生意见时张先生明确表示同意

。故法院另行判决张先生支付子女兴趣班、补习班、暑假旅行等费用约2万元；

· 张先生离婚时取得女儿的抚养权，之后张先生再婚无暇照顾女儿。陈女士获悉女儿
状况后，要求变更女儿的抚养权归陈女士，张先生不同意。于是，陈女士委托功承

瀛泰律师提起诉讼，要求变更女儿抚养权归陈女士。律师经搜集、整理证据后发现

，张先生经常出差无暇照顾女儿，再婚配偶另有一个儿子且无意照顾张先生的女儿

，致使女儿经常处于无人照顾的状态，严重影响女儿的身心健康。经与女儿沟通，

女儿亦表示希望跟随母亲陈女士共同生活。法院最终支持了陈女士的诉讼请求，判

决女儿的抚养权归陈女士，随陈女士共同生活；

· 李先生在婚内与主播江女士发展为不正当男女关系，并通过直播打赏的方式向江女
士赠与大量钱款。李先生的配偶吴女士委托功承瀛泰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江

女士返还所得钱款。尽管江女士抗辩其与李先生之间为网络服务合同关系，不同意

返还所得钱款，但在江女士与李先生确系发展为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事实基础上，法

院采纳了李先生与江女士之间系赠与合同关系，李先生的赠与有违公序良俗，最终

判决江女士向吴女士返还所得钱款，维护了吴女士的合法权益；

· 毛女士与楚先生长期分居，楚先生在外与乐女士另行组建家庭并生育一名子女。毛
女士委托功承瀛泰律师提起离婚诉讼，并经律师调取到乐女士的分娩住院资料显示

联系人为“楚先生”，双方关系为“夫妻”，毛女士随即以重婚罪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
。公安机关经审核后予以立案，后楚先生与乐女士均被判决构成重婚罪，依法追究

其刑事责任。毛女士的离婚案件也得以顺利推进，本案处理结果获得毛女士的首肯

；

· 郑先生长期对谭女士实施家暴，造成谭女士多次受伤，但谭女士为了给孩子一个完
整的家庭，一次次原谅了郑先生。后，郑先生一次喝醉酒后再次对谭女士实施家暴

，造成谭女士肋骨以及鼻梁骨折，经鉴定构成轻伤。谭女士委托功承瀛泰律师起诉

离婚，并坚决要求追究郑先生的刑事责任。法院最终判决郑先生构成故意伤害罪，

并追究其刑事责任。离婚案件经法官向郑先生释法，郑先生同意离婚，孩子抚养权

归谭女士，并同意对谭女士进行赔偿。谭女士离婚后，带着孩子重新开始了新的生

活；



· 李女士为公房承租人，其儿子李大、儿媳、女儿李二以及女婿户籍均在该公房中。
该公房征收后取得房产2套与现金若干。儿媳与李大离婚后，认为征收取得的2套房
产及若干现金中有儿媳的份额，起诉要求分割。李大委托功承瀛泰律师代理本案，

经律师调查取证后认为，儿媳即李大前妻未在该公房实际居住属于空挂户口，不属

于同住人，其个人对该房屋不享有征收利益。而李大虽然系在婚内获得征收利益，

但综合考虑该房屋来源与征收均与婚姻无关，前妻对该征收利益没有任何贡献，故

李大婚内取得的征收利益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法院最终基本采纳律师意见，认为

李大取得的征收利益大部分归李大所有，李大对前妻进行适当补偿，维护了李大的

合法权益；

· 为客户梳理婚前财产，对可能受婚姻影响较大的财产特别是公司股权进行婚前优化
调整，根据客户意愿并以最有利于客户的原则，起草婚前协议以及配套协议，尽可

能保障客户的财产权益，并减少婚姻变动给财产、公司可能带来的风险；

· 为某高净值人士收养境内子女出具专业法律意见书。某高净值人士拟在中境内地收
养一名子女，并拟在收养该子女后为该子女办理移民。瀛泰婚姻家庭与财富管理团

队接受客户委托后，为客户收养境内子女的流程、条件以及所需提供的必要文件进

行了尽职调查，并最终成功协助客户完成了本案收养的登记工作。兹后，客户在为

该名子女办理移民手续时，所需移民的国家，需要客户出具其收养中国境内子女合

法的法律意见书，客户再次委托瀛泰婚姻家庭与财富管理团队，本团队为其收养子

女的合法性、有效性进行了论证，并出具专业的法律意见书，助其为该名子女办理

移民手续；

· 某高净值人士再婚协议起草服务。张先生在北京、上海等地有多处房产，其与前妻
离婚后重新创业经营一家贸易公司，该公司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是所积累的客户较为

优质，不排除未来进一步扩大规模的可能性。于是，与前妻离婚数年后，张先生再

次面临结婚时，为了能够维护家庭之和谐稳定，并保护自己的婚前婚后财产，想要

进行必要的婚前协议筹划。瀛泰婚姻家庭与财富管理团队接受客户委托后，通过尽

职调查梳理客户现有财产及客户的真实需求后，为客户量身打造了专属的婚前协议

，并配套律师见证及遗嘱签署等法律服务；

· 赵先生有三个子女，其中小儿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。为了保证小儿子在赵先生
过世后衣食无忧，赵先生委托功承瀛泰律师代为起草遗嘱内容后立下公证遗嘱，为

小儿子预留了足够的遗产。同时，为了解决小儿子后续的监护问题。赵先生经与监

护人协商，依次指定大儿子、侄子、外甥在一定条件下分别成为小儿子的监护人，

并为小儿子设立信托计划，既保障小儿子的财产安全，又配套监督机制，保证小儿

子后半辈子的安稳生活，解决赵先生的后顾之忧；

· 陈老太有两个子女，陈老太年老后，儿子与女儿争当陈老太的监护人，双方多次协
商无果，关系逐渐僵化。儿子委托功承瀛泰律师代为与女儿进行协商沟通。经功承

瀛泰律师多次上门与陈老太女儿进行沟通，综合分析双方条件、梳理陈老太的财产

及身体状况、设立监护监督机制、并对陈老太的生养死葬与遗产分配达成一致，最

终确定儿子为陈老太的监护人，兄妹二人握手言和，纷纷表态将给陈老太幸福安稳

的晚年生活；

· 陆女士未婚无子女，无关系亲密的近亲属。一场生病后决心对自己的养老与百年后
的遗产进行安排。陆女士委托功承瀛泰律师提供养老监护方案，并希望部分遗产用

于补贴帮助其他亲属，部分遗产用于慈善。律师接受委托后，根据陆女士的实际情

况以及其个人意愿，提供了居家养老、养老机构养老等两套方案。关于监护问题，

律师根据陆女士的委托与其指定人员进行了沟通，就指定人员的监护意愿、监护人

的权利与义务等进行了详细沟通，并就个人监护与社会组织监护等为陆女士提供分

析意见供其参考。关于财产，律师亦根据陆女士的需求，为其提供了生前与身后的

管理与使用方案供其斟酌。功承瀛泰律师将不断提升法律服务水平，为客户提供更

优质的婚姻家事法律服务。

社会活动



· 上海律协调解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；

· 上海浦东专业人民调解中心（东方调解中心） 特邀律师调解员；

· 上海功承瀛泰律师事务所党支委第八支部书记 。


